
附件 1

创业人才（入库培育）条件要求和支持标准

一、基本条件

1．申报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。

2．申报人在澄初次创业，企业注册时间在 2022 年 1 月 1

日以后，担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或执行董事等职务。

3．申报人实缴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。

4．申报单位主导产品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，具有一定

创新性和先进性。

5．申报单位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，有规范的财务制度，

企业运行正常。

二、支持政策

对认定的“暨阳英才计划”创业人才（入库培育），一次

性给予 10 万元启动资金扶持。


